
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享受
企业所得税优惠核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

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集成电路企业、软件企业管理工

作需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自治区）行政区域内

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集成电路企业（含设计、生产、

封装、测试、装备、材料企业）和软件企业，不分所有制性质，

均按照本办法进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核查。

第三条 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以下简称自治区工信厅）

牵头，会同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以下简称自治区

税务局），负责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不采取国家清单管理的集成电

路企业和软件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核查工作。

第二章 核查事项及依据



第四条 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核查，是指由自治区工信

厅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税务部

门转交的享受国发〔2020〕8 号，国发〔2011〕4号，国发〔2000〕

18 号等文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名单及

资料，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2020 年第 45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 9、10 号）等文件要求，进行条件

核实和检查。

第五条 集成电路企业（含设计、生产、封装、测试、装备、

材料企业）条件参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

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 9 号）等规定执行。

（一）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电子

设计自动化（EDA）工具开发或知识产权（IP）核设计并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业；

2.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的

月平均职工人数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月平均职

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50%，研究开发人

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40%；



3.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下同）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

4.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设计（含 EDA 工具、IP 和设计服务，

下同）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其

中自主设计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0%，

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500 万元；

5.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拥有与

集成电路产品设计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布图设计登记、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合计不少于 8个；

6.具有与集成电路设计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和经

营场所，且必须使用正版的 EDA 等软硬件工具；

7.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

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二）集成电路装备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专用装备或

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

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

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

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

3.汇算清缴年度用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

4.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销售收入占企业

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且企业销售（营业）

收入总额不低于（含）1500 万元；

5.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拥有与

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

量不少于 5个；

6.具有与集成电路装备或关键零部件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

所、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7.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

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三）集成电路材料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专用材料研

发、生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

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

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

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

3.汇算清缴年度用于集成电路材料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

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

4.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材料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营业）

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且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不低



于（含）1000 万元；

5.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且企业拥有

与集成电路材料研发、生产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5

个；

6.具有与集成电路材料生产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

等基本条件；

7.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

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四）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

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

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

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平

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

3.汇算清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

4.汇算清缴年度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销售（营收）收入占企

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含）2000

万元；

5.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属于本企业的知识产权，且企业拥有

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相关的已授权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合计不少于 5个；

6.具有与集成电路芯片封装、测试相适应的经营场所、软硬

件设施等基本条件；

7.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严重失信行为，重大安全、重大质量

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第六条 软件企业条件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 10 号）等规定执行。

软件企业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1.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以软件产品开发及相关信

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该企业的设

立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

目的；

2.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

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月平均职工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

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40%，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数占企业月平均职

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5%；

3.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汇算清

缴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

低于 7%，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4.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

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5%[嵌入式软件产品开发



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45%]，其中软件

产品自主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45%[嵌入式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

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40%]；

5.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具有专利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属于

本企业的知识产权；

6.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开

发环境（如合法的开发工具等），建立符合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

管理体系并持续有效运行；

7.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知识

产权侵权等行为，企业合法经营。

第三章 核查程序

第七条 税务部门转交资料。每年 6月 15 日前，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及各地、州、市级税务部门应将汇算清缴年度已享受企业

所得税优惠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名单及其备查资料的电子

件或纸质复印件，报送至自治区税务局；自治区税务局进行整理

归集后，应在每年 6月 20 日前，将待核查企业名单及其备查资料

转交自治区工信厅。

第八条 自治区工信厅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或委

托第三方机构，对税务部门提交的待核查企业进行初核，重点对

企业人员构成、研发投入、核心技术、营业收入、开发环境等进



行核查，出具初核意见。

第九条 自治区工信厅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或委

托第三方机构对初核结果进行实地抽查，各地工信、发改部门须

配合做好实地抽查工作。最终核查结果将在自治区工信厅门户网

站进行公示。

第十条 自治区工信厅自收到自治区税务局提交的名单后，

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 2个月内完成核查工作，并将核查公示

结果及时反馈自治区税务局。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经核查，对不符合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条件的集

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由税务部门追缴企业已经享受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自治区工信厅对专家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的

企业核查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十三条 对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核查公示结果有异议

的，可向自治区工信厅提出复查申请，由自治区工信厅会同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组织调查，并在 20 天内作出复查决定。

第十四条 申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

企业，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或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核查结果的，将记

入企业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新疆），并在“信



用中国（新疆）”网站公示。

第十五条 参与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核查工作的人员及

第三方机构，如有违反相关工作程序和工作原则的，依法予以处

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企业条件中所称研究开发费用政策口径，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等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工信厅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核查及软件产品

核定管理办法》（新经信软服〔2016〕601 号）同时废止。


